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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素
華
指
出
，
南
區
玉
里
、
富
里
有
七
千
多
公

頃
的
農
田
，
但
最
近
稻
田
不
再
平
整
，
都
是

因
為
得
了
﹁
徒
長
病
﹂
的
關
係
，
徒
長
病
的
病
原
菌

會
侵
入
水
稻
維
管
束
危
害
，
無
法
有
效
施
藥
，
加
上

病
菌
可
能
已
有
抗
藥
性
，
容
易
感
染
到
其
他
稻
子
，

縣
府
應
提
出
應
變
政
策
。
以
往
每
年
稻
子
收
割
完
後

，
可
以
焚
燒
稻
草
，
現
在
礙
於
法
令
規
定
無
法
隨
意

焚
燒
否
則
會
被
開
處
罰
單
，
但
這
個
病
原
菌
不
經
過

焚
燒
不
會
消
除
，
是
否
環
保
局
也
應
提
供
相
對
政
策

協
助
消
毒
農
田
。

徒
長
病
易
感
染 

應
謀
解
決
之
道

　

農
業
發
展
處
長
陳
德
惠
指
出
，
徒
長
病
容
易
造
成

稻
田
大
面
積
感
染
的
問
題
，
尤
其
二
期
作
即
將
來
臨

，
會
後
會
儘
速
召
集
相
關
專
家
學
者
研
究
解
決
方
案

。
　

張
素
華
關
切
農
業
議
題
，
同
時
為
原
住
民
部
落
產

業
經
濟
發
聲
，
期
盼
縣
政
府
能
提
出
更
多
好
的
政
策

，
幫
助
原
住
民
農
民
朋
友
增
加
收
益
。

　

張
素
華
指
出
，
徒
長
病
、
不
稔
症
及
農
藥
等
議
題

，
農
業
發
展
處
都
已
積
極
處
理
中
，
但
對
於
政
府
依

據
﹁
農
業
天
然
災
害
救
助
辦
法
﹂
相
關
規
定
僅
能
補

助
受
災
農
戶
每
公
頃
八
千
元
相
當
不
滿
，
希
望
縣
府

能
夠
向
中
央
反
映
，
多
爭
取
經
費
幫
助
農
民
度
過
難

關
。

　

縣
府
則
表
示
，
會
積
極
建
議
中
央
修
正
﹁
農
業
天

然
災
害
救
助
辦
法
﹂
，
並
報
請
農
糧
署
對
此
次
災
害

提
高
補
償
標
準
。
加
上
颱
風
季
節
已
經
來
臨
，
縣
府

會
視
狀
況
及
財
務
情
況
對
受
災
農
戶
從
優
給
予
補
償

，
保
障
農
民
生
計
。

　

張
素
華
表
示
，
富
里
鄉
的
原
住
民
部
落
平
日
採
集

金
針
鮮
蕾
並
運
送
至
高
雄
販
售
，
但
金
針
鮮
蕾
在
運

送
途
中
若
沒
有
良
好
的
冷
藏
設
備
就
容
易
黃
化
、
腐

爛
，
原
住
民
同
胞
沒
有
經
費
購
買
相
關
資
材
，
僅
能

用
保
特
瓶
裝
水
冷
凍
的
原
始
方
式
來
維
持
農
特
產
品

鮮
度
，
盼
望
原
住
民
行
政
處
能
加
以
協
助
。

　

長
期
以
來
中
央
原
民
會
的
政
策
方
向
始
終
與
地
方

部
落
的
實
際
需
求
有
不
小
的
落
差
，
部
落
的
需
要
經

常
無
法
向
政
府
申
請
經
費
加
以
落
實
，
因
此
提
醒
原

民
會
所
制
訂
的
政
策
務
必
要
與
地
方
原
住
民
需
求
相

契
合
。

七
月
金
針
花
季 

宜
准
大
車
上
山

　

基
於
路
況
及
遊
客
安
全
考
量
，
富
里
鄉
六
十
石
山

金
針
專
業
區
產
業
道
路
，
縣
府
明
令
禁
止
大
型
遊
覽

車
載
客
上
山
，
縣
議
員
張
素
華
為
地
方
觀
光
發
展
需

要
，
要
求
縣
警
局
交
通
隊
派
員
前
往
勘
查
，
撤
銷
禁

令
，
准
予
大
型
車
輛
在
七
月
金
針
花
季
時
載
客
上
山

賞
花
，
以
繁
榮
地
方
經
濟
。

　

張
素
華
表
示
，
花
蓮
一
向
標
榜
觀
光
立
縣
，
而
位

於
富
里
鄉
六
十
石
山
上
的
金
針
花
專
區
，
每
年
七
月

至
九
月
都
會
開
出
黃
澄
澄
的
花
朵
，
遊
客
置
身
其
間

，
宛
如
身
處
花
叢
裡
，
每
年
花
季
都
會
吸
引
來
自
全

國
各
地
的
廣
大
遊
客
群
，
對
地
方
的
發
展
有
正
面
效

益
。

　

但
是
，
通
往
六
十
石
山
的
產
業
道
路
，
路
面
狹
小

，
陡
峭
，
行
駛
大
型
遊
覽
車
非
常
容
易
發
生
意
外
，

更
容
易
造
成
塞
車
，
影
響
遊
客
上
山
，
所
以
主
管
單

位
嚴
禁
大
型
遊
覽
車
載
客
上
山
，
避
免
意
外
發
生
。

　

不
過
，
因
為
大
型
遊
覽
車
無
法
上
山
賞
花
，
遊
客

有
意
上
山
賞
花
都
須
仰
賴
小
型
車
的
﹁
接
駁
﹂
，
造

成
遊
客
興
趣
缺
缺
，
因
此
影
響
當
地
花
農
的
權
益
。

張
素
華
要
求
相
關
單
位
派
員
前
往
實
地
勘
查
，
在
七

月
金
針
花
季
時
准
許
二
十
人
座
的
中
型
客
車
通
行
。

王
燕
美
針
對
今
年
南
區
米
倉
近
七
千
公
頃
的
稻

田
發
生
﹁
不
稔
實
﹂
症
，
產
量
將
減
少
三
到

四
成
，
稻
農
損
失
不
貲
，
希
望
縣
府
就
此
問
題
能
﹁

苦
民
所
苦
﹂
，
尋
求
補
助
之
道
。

　

王
燕
美
表
示
，
南
區
是
花
蓮
縣
的
﹁
大
米
倉
﹂
，

玉
溪
地
區
有
四
千
公
頃
，
富
里
地
區
有
三
千
公
頃
，

但
是
這
期
稻
作
受
到
﹁
不
稔
實
﹂
症
，
結
穗
率
減
了

三
至
四
成
，
稻
農
的
心
酸
與
無
奈
，
主
管
單
位
了
解

有
多
少
？

　

王
燕
美
強
調
，
公
務
人
員
不
要
﹁
身
在
福
中
不
知

福
﹂
，
因
為
公
務
人
員
，
不
管
颳
風
下
雨
，
薪
水
不

會
少
，
且
每
個
月
初
就
能
先
領
到
薪
水
，
而
農
民
卻

要
﹁
看
天
吃
飯
﹂
，
風
不
調
雨
不
順
，
投
資
更
重
的

心
血
都
將
化
為
流
水
。

稻
農
收
入
微
薄 

可
比
低
收
入
戶

　

王
燕
美
指
出
，
稻
農
耕
種
一
公
頃
農
地
，
翻
耕
的

工
資
約
在
一
萬
元
左
右
，
秧
苗
一
箱
三
十
元
，
每
公

頃
三
百
箱
九
千
元
，
插
秧
工
資
六
千
元
，
肥
料
一
萬

六
千
元
，
除
草
劑
九
百
元
︵
有
機
一
千
五
百
元
︶
，

噴
藥
及
施
肥
工
資
︵
每
次
二
千
元
︶
十
次
二
萬
元
，

割
稻
及
載
運
工
資
一
萬
二
千
元
，
總
支
出
高
達
七
萬

三
千
元
，
有
機
則
為
八
萬
元
。
每
耕
作
一
公
頃
可
獲

利
四
萬
二
千
元
，
每
年
二
期
，
稻
農
總
收
入
為
八
萬

四
千
元
，
收
入
之
低
與
﹁
低
收
入
戶
﹂
足
可
相
比
。

　

今
年
因
﹁
不
稔
實
﹂
症
的
影
響
，
收
成
減
少
三
到

四
成
，
總
收
入
僅
剩
一
萬
五
千
餘
元
，
平
均
，
每
月

收
入
僅
一
千
三
百
元
左
右
，
根
本
無
法
生
存
，
希
望

縣
府
能
尋
求
補
助
之
道
，
讓
南
區
稻
農
度
過
難
關
。

　

對
於
警
察
執
行
民
眾
行
車
違
規
取
締
﹁
嚴
苛
﹂
，

造
成
民
怨
，
早
在
縣
議
會
施
政
總
質
詢
就
開
始
發
燒

，
議
員
群
起
撻
伐
警
方
，
並
要
求
縣
長
責
成
警
方
改

善
，
縣
長
謝
深
山
了
解
後
，
認
為
警
方
的
取
締
作
業

，
確
實
有
些
瑕
疵
，
所
以
在
議
會
殿
堂
當
場
指
示
備

詢
的
警
察
局
長
周
威
廷
，
要
求
所
轄
員
警
，
對
農
間

小
路
與
不
危
及
社
會
安
全
的
車
輛
違
規
應
以
﹁
微
罪

不
罰
﹂
為
取
締
的
原
則
。

　

王
燕
美
議
員
表
示
，
她
從
小
就
生
長
在
貧
困
的
家

庭
，
小
時
為
了
讀
書
須
以
﹁
半
工
半
讀
﹂
的
方
式
完

成
學
業
，
更
以
此
方
式
前
往
日
本
完
成
社
會
學
碩
士

學
位
，
回
台
後
與
現
任
高
雄
市
長
陳
菊
共
事
，
陳
菊

曾
要
求
她
在
台
北
市
參
選
民
意
代
表
，
但
因
她
不
願

做
一
﹁
無
根
的
浮
萍
﹂
，
所
以
加
以
婉
拒
，
隻
身
返

回
故
鄉
﹁
玉
里
﹂
。
從
平
面
媒
體
派
報
員
、
有
線
電

視
台
收
費
員
幹
起
，
來
滿
足
日
常
生
活
的
需
要
，
雖

然
目
前
有
縣
議
員
的
收
入
，
但
是
還
是
無
法
將
派
報

及
收
費
員
的
﹁
職
務
﹂
放
棄
，
因
放
棄
將
會
使
生
活

發
生
窘
境
。

弱
勢
族
群
權
益 

應
受
公
平
待
遇

　

王
燕
美
說
，
從
政
的
主
要
目
標
是
要
為
弱
勢
族
群

得
到
應
得
的
﹁
公
平
待
遇
﹂
，
不
希
望
﹁
富
者
愈
富

、
貧
者
愈
貧
﹂
的
不
正
常
現
象
繼
續
發
生
，
對
於
弱

勢
族
群
應
有
的
權
益
，
絕
不
容
許
遭
到
﹁
官
僚
﹂
的

漠
視
而
喪
失
，
對
於
縣
府
總
預
算
的
編
列
，
除
不
容

許
有
絲
毫
的
浪
費
外
，
對
於
﹁
阿
諛
奉
承
﹂
的
預
算

更
不
會
輕
易
﹁
放
行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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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蓮
地
區
稻
作
﹁
不
稔
實
﹂
災
情
持
續

擴
大
，
第
一
期
稻
作
不
稔
實
災
害
持

續
蔓
延
，
損
害
金
額
達
一
億
六
百
餘
萬
元
，

已
達
天
然
災
害
現
金
救
助
標
準
，
花
蓮
縣
政

府
依
災
情
查
報
程
序
陳
報
農
委
會
，
且
經
中

央
宣
布
並
公
告
本
縣
為
﹁
農
業
天
然
災
害
現

金
救
助
地
區
﹂
，
每
公
頃
將
可
補
助
一
萬
六

千
元
。

第
一
時
間
前
往
勘
查

　

花
蓮
第
一
期
作
水
稻
不
稔
實
災
情
首
先
於

五
月
初
發
生
於
本
縣
南
區
玉
里
及
富
里
等
鄉

鎮
，
經
花
蓮
縣
政
府
於
第
一
時
間
邀
集
行
政
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農
糧
署
東
區
分
署
、
花
蓮
區

農
業
改
良
場
及
鄉
鎮
公
所
人
員
前
往
勘
查
。

　

勘
查
結
果
，
確
實
是
因
為
四
月
間
氣
候
不

正
常
而
造
成
水
稻
不
稔
實
，
經
花
蓮
縣
政
府

於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專
案
函
報
農
委
會
後
，
農

委
會
遂
於
五
月
二
十
六
日
核
定
同
意
依
﹁
農

業
天
然
災
害
救
助
辦
法
﹂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辦

理
專
案
補
助
，
對
個
別
農
戶
水
稻
損
失
率
逾

百
分
之
二
十
者
，
給
予
每
公
頃
專
案
補
助
八

千
元
，
並
給
予
每
公
頃
一
萬
二
千
元
稻
田
及

植
株
清
理
補
助
費
，
且
謝
縣
長
為
體
恤
農
民

受
災
嚴
重
，
承
諾
如
未
達
現
金
救
助
標
準
，

再
以
縣
府
預
算
另
補
助
現
金
八
千
元
，
以
減

輕
農
民
損
失
。

已
達
現
金
救
助
標
準

　

由
各
鄉
鎮
市
公
所
再
行
實
地
勘
查
回
報
災

情
，
發
現
不
稔
實
徵
狀
陸
續
顯
現
，
災
損
面

積
擴
大
，
速
報
受
災
面
積
已
近
三
千
二
百
三

十
公
頃
，
損
害
程
度
達
百
分
三
十
九
以
上
，

災
害
損
失
已
逾
一
億
餘
萬
元
，
達
天
然
災
害

現
金
救
助
標
準
，
已
建
請
農
委
會
盡
快
公
告

花
蓮
縣
為
農
業
天
然
災
害
現
金
救
助
地
區
，

依
法
受
害
水
稻
每
公
頃
可
補
助
一
萬
六
千
元

，
若
農
民
無
收
穫
意
願
者
，
將
受
災
稻
田
全

數
割
除
，
將
另
發
每
公
頃
一
萬
二
千
元
稻
田

與
植
株
清
理
費
，
總
共
可
獲
得
二
萬
八
千
元

現
金
補
助
。

王
燕
美
：
不
稔
實
症
補
助 

縣
府
應
能
苦
民
所
苦

張
素
華
：
農
業
天
災
救
助 

應
助
農
民
爭
取
經
費

縣府：不稔實災害 每公頃最高補助2.8萬


